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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工作简况

(一)任务来源

根据《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关于印发 2024年第四批行业标准制修订计划的通知》（工

信厅科函〔2024〕503号）文件要求，《再生无机非金属纤维》标准立项，计划号：2024-1905T-JC。

本项目属于节能与综合利用项目。项目主管部门是工信部节能与综合利用司；归口单位是建

材工业综合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标准主要起草单位为大唐环境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中纤

复材再生资源咨询服务（北京）有限公司、中国物资再生协会。

(二)编制背景及目的

2022年 10月 9日，国家能源局印发《能源碳达峰碳中和标准化提升行动计划》，提出

到 2025 年初步建立较为完善的能源标准体系，支撑能源绿色低碳转型，推动能源标准从数

量规模型向质量效益型转变，完善标准组织体系，促进能源标准与技术创新、产业发展良性

互动，有效推进能源绿色低碳转型、节能降碳、技术创新及产业链碳减排。到 2030年，建

立结构优化、先进合理的能源标准体系，实现能源标准与技术创新、产业转型紧密协同，以

能源标准化有力支撑和保障能源领域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实现。

2022年 1月 17日发布的《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关于加快废旧物资循环利用体系建设

的指导意见》（发改环资〔2022〕109号）明确要求，加快完善废旧物资回收网络，提升再

生资源分拣加工利用水平，全面提高全社会资源利用效率，助力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

到 2025年，进一步完善废旧物资循环利用政策体系，提升资源循环利用水平。

我国纤维复合材料产业规模巨大，2021 年热固性复合材料年产量达 816 万吨，累计产

量超过 9000万吨。其中，风电叶片、PCB板、汽车复合材料等领域累计用量庞大（如风电

叶片截至 2023年底累计用量达 620万吨）。随着新《固废法》的实施和“双碳”目标的推

进，每年产生的 200 万-300万吨热固性复合材料固体废物（含有大量玻璃纤维、碳纤维）

的处理问题亟待解决。传统的填埋、焚烧等处理方式不仅造成资源浪费，还会引发土壤、地

下水污染等环境风险。虽然机械粉碎、热解等回收技术已得到应用，但缺乏统一的再生纤维

质量标准，导致再生纤维性能参差不齐，严重制约了下游应用的稳定性和产业化发展。

国家高度重视废旧物资循环利用，《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构建废弃物循环利用体系的

意见》（国办发〔2024〕7号）《关于促进退役风电、光伏设备循环利用的指导意见》等政

策明确要求建立健全再生资源标准规范体系。再生无机非金属纤维作为风电叶片等复合材料

固废的核心回收产物，其高值化利用是实现碳减排的重要途径。例如，年回收 30万吨玻璃



纤维可创造 9 亿-15 亿元的直接价值，减少 36万吨碳排放。但目前缺乏针对再生纤维的分

类、技术要求、检测方法等关键标准，难以满足政策对资源循环利用和低碳发展的要求。

国内企业如吉林重通成飞、龙源国能环保等已通过机械粉碎、热解等技术实现了再生纤

维的生产，并将其应用于建筑防火板、抗裂砂浆、复合材料等领域。然而，再生纤维的形态

（长纤、短纤、织物）、性能（强度保留率、树脂残留量）等指标缺乏统一规范，导致不同

企业的产品质量差异显著，下游应用面临性能风险。同时，国际上仅有机械粉碎等少数处理

技术的应用案例（如美国 GSF 公司），但尚无再生纤维标准，国内行业发展亟需自主标准

来引导技术升级和产业规范化。

(三)编制过程

1. 项目立项阶段

2024年 12月 31日，工信部印发《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关于印发 2024年第四批行业

标准制修订计划的通知》（工信厅科函〔2024〕503 号），根据文件要求，计划编号为

2024-1905-JC，计划名称为《再生无机非金属纤维》任务下达。标准计划任务下达后，立刻

展开标准制定的相关工作，负责起草单位组织了本领域产品生产企业、科研院等单位，组成

了标准编制组，同时初步开展了行业调研，搜集并分析了行业情况、相关标准及数据等，作

为标准评价指标提出的科学参考依据，编制形成标准草案提交标准工作组。编制组初步工作

安排见表 1。

表 1 编制组初步工作安排

序号 工作内容 时间周期 相关单位及人员

1 标准起草工作策划 2024年 张荣琪

2 标准申报 2024年 12月 张荣琪

3 标准立项评审 2024年月 12月 17日
工信部、建材工业综合标

准化技术委员会

4 标准立项公示 2025年 1月 24日 工信部

5
标准起草启动会及第一次会

议
2025年 6月 24日

建材联合会标准处领导；

组内专家；标准工作组

6 资料调研 2025年 1月-2025年 8月 标准工作组

7 企业及市场调研 2025年 1月-2025年 8月 标准工作组

8
标准草案完成，第二次工作

讨论会
2025年 9月 全体参编企业及组内专家

9
征求意见稿及编制说明完

成；工作组会议；并报建材

联合会申请社会公开征求意

2025年 9-10月
建材联合会、建材综合标

委会、标准工作组



见

10 意见汇总完成 2025年 10月 标准工作组

11
送审稿、编制说明、验证报

告组内会议
2025年 11月 全体参编企业及相关人员

12 标准送审稿定稿会 2025年 11月
建材联合会、建材综合标

委会、全体参编企业及相

关人员

13
修改完善形成标准送审稿并

报建材联合会申请标准审查
2025年 12月

建材联合会、建材综合标

委会、标准工作组

14 标准审查会 2025年 12月
建材联合会、建材综合标

委会、全体参编企业及相

关人员

15
完成标准报批材料并报至建

材联合会
2025年 12月

建材联合会、建材综合标

委会、标准工作组

16 标准宣贯 待标准报批发布后 标准工作组

2. 标准起草阶段

由中国建筑材料联合会组织的《再生无机非金属纤维》行业标准启动会于 2025年 6月

24日通过线下与线上相结合的会议形式召开。专家组认真听取了标准起草组对标准编制过

程和内容的详细汇报后，对标准的内容和格式进行了认真审查，经讨论达成如下意见：

一）建议编制组按会议中专家和代表提出的修改意见，尽快完成标准修改工作，形成征

求意见稿，向相关单位征求意见、建议。

二）建议编制组合理分配编制工作并组织开展标准内容验证工作，完善标准各项技术指

标。

三）各项工作完成后适时组织行业专家对标准进行审查。

工作组按照会议中专家和代表提出的修改意见，于 7月底完成标准修改工作，形成征求

意见稿。工作组任务分配见表 2。

表 2 工作组任务分配表

工作 具体职责 负责单位 人员

标准编写
资料查询

中纤复材再生资源咨

询服务（北京）有限

公司、中国物资再生

协会

张荣琪

标准内容、编制说明 中纤复材再生资源咨 张荣琪、周硕



及附件材料的编制 询服务（北京）有限

公司

标准研讨及评审组织

中纤复材再生资源咨

询服务（北京）有限

公司

张荣琪、周硕

调研

产废形态及产废企业

调研

中纤复材再生资源咨

询服务（北京）有限

公司、中车山东风电

有限公司

张荣琪、董国庆

纤维回收、综合利用

企业调研、技术调研、

实验验证

大唐环境产业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河北远

拓嘉诚新能源科技有

限公司

张国柱、郭泽玮、

强琳辉

技术评审及用户需

要提供

专家评审及意见建议

提出

国检集团南京国材检

测公司
方允伟、师卓

(四)主要起草单位

中纤复材再生资源咨询服务（北京）有限公司、大唐环境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中车

山东风电有限公司、中材科技风电叶片股份有限公司、国能龙源环保有限公司、河北远拓嘉

诚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中国电能成套设备有限公司。

二、标准制定原则和主要内容

(一)标准制定原则

1. 规范性原则。

本标准严格按照 GB/T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第 1 部分标准的结构和编写》的要求

和规定编写，保证标准形式和内容的规范性。

2. 科学性原则。

本标准在编制过程中将以国家相关政策为基础，结合行业经验，经过充分的研讨和论证、

征求意见，形成标准文本，有效保证编制技术内容的科学性。

3. 协调性原则。



保证本标准与国家标准体系协调一致，与国内现行相关标准协调一致，与国内现行国家

标准、行业标准协调一致。

4. 实用性原则。

本标准力求做到实用可操作，使得相关企业在实际生产中可以依照标准操作，规则清晰。

(二)标准主要技术内容

1. 范围

本文件将规定适用范围、术语和定义、分类和代码、技术要求、测试方法等。

本文件适用于风电叶片等玻璃纤维增强材料制品、碳纤维增强材料制品固体废物等回收

产生的再生玻璃纤维、再生碳纤维。其他无机非金属再生纤维可参考执行。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标准规范性引用 GB/T 9914.1 增强制品试验方法 第 1 部分 含水率的测定、GB/T

9914.2 增强制品试验方法 第 2部分 玻璃纤维可燃物含量的测定、GB/T 18374 增强材料术

语、GB/T 31290碳纤维 单丝拉伸性能的测定等 10个标准。

3. 术语和定义

为了便于理解和实施本标准，标准中规定了相关术语和定义，引用 GB/T 18374和 GB/T

40724相关术语和定义，并给出了再生纤维术语解释。

4. 分类和代码

围绕再生无机非金属纤维分类展开，按纤维种类可分为玻璃纤维、碳纤维、玄武岩纤维、

石英纤维等。处理加工工艺可以分为机械破碎法、热裂解法、溶剂降解法。在标识代码方面，

依据种类与处理工艺进行标识，明确了纤维种类、回收工艺对应的代码，如玻璃纤维为 G、

碳纤维为 C、玄武岩纤维为 B、石英纤维为 Q，并给出如“RGF-M-2mm-JC/T XXXX-XXXX”

表示公称长度 2mm、经过机械破碎获得的再生玻璃纤维，“RCF-P-80mm-JC/T XXXX-XXXX”

表示公称长度 80mm经过热裂解获得的再生碳纤维等示例。

5. 技术要求

这部分内容是关于再生纤维的技术要求，从不同角度对再生纤维的质量和性能指标进行

了规范：

5.1一般要求，产品不应对人体、生物和环境造成危害，符合相关法律法规、标准和规

范。

此处的一般要求主要参考了国内外相关环保、安全法规以及行业通行的规范准则。在环

保法规方面，借鉴了如《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等法律



中对产品从生产到废弃全生命周期环境影响控制的要求，确保再生无机非金属纤维在生产、

使用及最终处置阶段，不会向环境中释放有毒有害物质，避免对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造成

破坏。在安全法规层面，参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以及职业健康相关法规，旨

在保障生产、使用过程中人员的身体健康与安全。

5.2外观要求，产品应色泽均匀，表面无污染、无杂质。这一外观要求是基于大量行业

调研以及对产品实际应用需求的分析得出。通过对众多再生无机非金属纤维生产企业的实地

考察，发现色泽均匀、表面清洁的产品在下游应用中更易被接受，并且能够更好地保证产品

质量的稳定性，保证纤维与树脂结合的界面稳定，保障制品的强度和耐久性。在复合材料行

业，色泽不均匀、表面有杂质的纤维可能会导致复合材料在外观上出现瑕疵，影响产品的美

观度和市场竞争力。同时，参考了一些无机纤维产品的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如 GB/T

38143-2019《水泥混凝土和砂浆用耐碱玻璃纤维》、GB/T 23265-2023《水泥混凝土和砂浆

用短切玄武岩纤维》中对纤维外观均匀性的要求，综合确定了本产品的外观标准。

5.3长度要求，偏差不大于公称长度的±20%（供需双方另有商定除外）。长度偏差要

求主要通过行业调研、试验研究以及参考相关标准确定。偏差不大于公称长度的±20%，既

考虑了机械破碎法得到的再生纤维（长度大约在 1mm-10mm，甚至更小），也同时兼顾了

热裂解法和溶剂降解法得到的再生纤维（10mm-200mm，甚至更长），20%是一个科学可执

行的偏差范围，既能保证再生纤维在下游应用时的品质保证，又可以在现有机械设备的技术

能力范围内。对再生无机非金属纤维在不同应用场景下的使用情况调研发现，纤维长度的稳

定性对产品性能有显著影响。例如在增强塑料领域，当纤维长度偏差过大时，可能导致塑料

内部纤维分布不均，从而使塑料制品的力学性能如拉伸强度、弯曲强度等出现较大波动。为

确定合理的长度偏差范围，进行了大量试验。结果表明，当长度偏差控制在公称长度的±20%

以内时，复合材料性能的稳定性能够得到较好保障。同时，参考了部分现有纤维产品标准中

对纤维长度偏差的相关规定，并结合再生无机非金属纤维自身特点，确定了本标准中的长度

要求，同时考虑到供需双方在某些特殊应用场景下可能有不同需求，允许另有商定。

5.4性能要求。

机械破碎法再生的玻璃纤维、玄武岩纤维、石英纤维等类似纤维，规定了含水率和有机

物残余量两项性能指标。碳纤维一般不采用机械破碎法回收，故此处无碳纤维性能指标。

热裂解法再生纤维和溶剂降解法再生纤维规定了含水率、有机物残余量、单丝拉伸强力

性能指标要求，碳纤维增加了含碳量和体积电阻率两项指标。

含水率＜0.15%是对所有的再生纤维的性能要求。对含水率控制一是可减少水分对纤维



本体结构的破坏，保障其力学强度与化学稳定性；二是能避免水分在纤维与树脂复合时产生

界面缺陷，确保树脂浸润、固化效果及复合材料力学性能符合标准要求；三是适配生产工艺

（如常规车间湿度、烘干工艺）与储存运输条件，兼顾可行性与稳定性。0.15%是覆盖多数

通用场景的合理阈值，同时参考相关国家标准 GB/T 18369-2022《玻璃纤维无捻粗纱》确定

此限值。

再生纤维的核心用途是重新作为增强体，与新基体（树脂）复合制备再生复合材料，而

复合材料的强度、模量等关键性能，完全依赖于纤维与基体的界面结合力（即纤维表面能与

基体的浸润性、化学结合力）。若表面残留有机物，会在纤维与新基体间形成物理阻隔层，

新树脂无法充分浸润纤维表面，界面处易产生空隙、气泡导致界面脱粘，受力时应力无法从

基体有效传递到纤维，再生复合材料会出现分层开裂，强度可能仅为原生纤维复合材料的

50%以下。

机械破碎法再生纤维要求有机物残余量＜5%；热裂解法要求再生纤维有机物残余量＜

1%；溶剂降解法要求再生玻璃纤维、玄武岩纤维、石英纤维等类似纤维有机物残余量＜1%，

再生碳纤维有机物残余量＜5%。该指标主要依据试验研究以及行业对产品纯度的要求确定。

机械破碎过程中，主要是物理破碎，纤维表面可能残留少量有机物。热裂解法通过高温裂解

去除纤维中的有机物，纤维表面有可能残余热解产物和未去除完全的树脂等有机物。溶剂降

解法是通过酸、碱或其他溶剂去除纤维中的有机物，降解的效率和效果视不同工艺情况而有

差别，再生纤维表面会有未完全去除的残余有机物，故需要设定有机物残余量的指标要求。

通过对不同来源的机械破碎法再生纤维进行成分分析试验，研究有机物残余量对纤维性

能的影响。结果表明，当有机物残余量超过 5%时，会显著降低纤维的耐高温性能、化学稳

定性等，例如在高温环境下，过多的有机物可能发生分解、燃烧，影响纤维的使用安全。同

时，考虑到下游应用行业如建筑、工业隔热等领域对纤维纯度的要求，参考类似产品标准，

确定有机物残余量需小于 5%。

通过对热裂解工艺的深入研究以及对大量产品的成分检测，发现当有机物残余量超过

1%时，会对纤维的电学性能、力学性能产生不利影响。例如在电子绝缘材料应用中，过多

有机物会降低纤维的绝缘性能。对于碳纤维，当有机物残余量超过 1%时，会显著降低碳纤

维的含碳量，进而影响其强度、模量等关键性能。参考国内外相关纤维产品标准对有机物残

余量的严格要求，结合热裂解法产品特点，确定有机物残余量需小于 1%。

通过对溶剂降解工艺的优化研究以及对大量再生纤维产品的成分检测，发现当有机物残

余量超过 1%时，会对纤维的耐化学腐蚀性、力学性能等产生负面影响。例如在化工防腐领



域应用时，过多有机物会降低纤维的耐化学腐蚀能力。参考国内外相关纤维产品标准对有机

物残余量的要求，结合溶剂降解法产品特点，确定溶剂降解法得到的玻璃纤维、玄武岩纤维、

石英纤维等类似纤维有机物残余量需小于 1%。溶剂降解法再生碳纤维过程中，有机物残余

量对碳纤维性能有重要影响。通过对大量产品的成分检测以及性能测试，研究发现当有机物

残余量超过 5%时，会对碳纤维的电学性能、力学性能产生一定程度的劣化。考虑到溶剂降

解法工艺特点以及下游应用对碳纤维性能的可接受范围，参考相关标准，确定有机物残余量

需小于 5%。

要求热裂解法、溶剂降解法玻璃纤维、玄武岩纤维、石英纤维等类似纤维单丝拉伸强力

＞1500MPa，再生碳纤维单丝拉伸强力＞3000MPa。该指标主要基于再生纤维在不同应用场

景下力学性能需求的研究以及大量力学性能测试试验确定。在航空航天、高端工业制造等领

域，再生玻璃纤维等常作为增强材料使用，对其单丝拉伸强力有较高要求。通过对不同批次

再生纤维进行单丝拉伸强力测试，并统计分析数据与产品实际应用效果的关系，发现当单丝

拉伸强力大于 1500MPa 时，能够满足大多数高端应用场景对玻璃纤维力学性能的要求。在

高端工业、航空航天等领域，对再生碳纤维的单丝拉伸强力要求极高。通过大量的力学性能

测试试验，统计分析不同工艺参数下再生碳纤维的单丝拉伸强力与产品应用效果的关系，发

现当单丝拉伸强力大于 3000MPa时，能够满足这些高端领域对碳纤维力学性能的严格要求，

进而确定此指标。

要求再生碳纤维含碳量＞90%，含碳量是衡量碳纤维性能的关键指标之一。含碳量 90%

是“碳纤维”与“普通碳化纤维”的本质分界。通过对热裂解法再生碳纤维工艺的研究以及

对大量产品的元素分析检测，发现当含碳量大于 90%时，碳纤维能够具备良好的力学性能、

电学性能和化学稳定性。而含碳量低于 90%时，纤维中会残留大量非碳杂质（如氧、氢、

氮、硼等）和无定形碳，这些成分会破坏石墨晶体的有序性，非碳杂质会在晶体中形成缺陷

位点，成为应力集中的薄弱环节，受力时易从这些位点断裂，导致抗拉强度骤降，无定形碳

的原子排列混乱，无法形成定向的共价键骨架，直接拉低弹性模量，无法满足结构支撑需求。

在高端应用领域如航空航天、体育用品等，对碳纤维含碳量有严格要求，参考相关行业标准

和实际应用经验，确定含碳量需大于 90%。

碳纤维的体积电阻率并非固定数值，而是会随其含碳量、石墨化程度及纤维取向的不同

呈现显著差异，在常温环境下，不同类型碳纤维的体积电阻率各有其典型范围：其中，通用

级 PAN基碳纤维（如 T300）的石墨化程度处于中低水平，含碳量为 90%-95%，体积电阻率



典型范围在 1.5×10⁻³~3×10⁻³Ω・cm 之间，特点是兼顾强度与一定导电性，常用于结构增强

与防静电结合的场景；高模量 PAN基碳纤维（如 T800、M60J）的石墨化程度为中高等级，

含碳量提升至 95%-98%，体积电阻率相应降低，典型范围为 8×10⁻⁴~1.5×10⁻³Ω・cm，因石

墨晶体更有序，导电性也更优；高石墨化沥青基碳纤维的石墨化程度极高，含碳量在 99%

以上，体积电阻率极低，仅为 1×10⁻⁴~5×10⁻⁴Ω・cm，具有类石墨结构，导电性接近金属，

适用于电磁屏蔽、发热元件等场景；而低性能碳化纤维因含碳量低于 90%，石墨化程度低，

体积电阻率较高，通常大于 10×10⁻³ Ω・cm，无实用价值。要求再生碳纤维体积电阻率＜

5×10⁻³Ω・cm，主要考虑到碳纤维在一些电学应用场景下的需求，如电磁屏蔽材料等。通过

对不同含碳量、不同有机物残余量的再生碳纤维的体积电阻率测试，并结合实际应用对材料

电学性能的要求，发现当体积电阻率小于 5×10⁻³Ω・cm 时，能够满足大多数电磁屏蔽等电

学应用场景的需求，从而确定此指标。

6. 试验方法

本部分详细规定了再生无机非金属纤维各项性能指标的检测方法，通过引用国家标准和

规范操作流程，确保测试结果的准确性和一致性，为再生纤维的质量控制提供科学依据。具

体测试方法如下：

（一）外观测试

目的:检查再生纤维的外观质量，确保其色泽均匀、无杂质和污染，符合应用要求。

测试方法：正常光照度下，距离 0.5m采用目测法检查。

应用场景：适用于所有再生无机非金属纤维，确保其表面状态满足后续加工和使用需求。

（二）外观测试

目的：测定再生纤维的长度及偏差，保证纤维长度符合公称长度要求，以适应不同的应

用场景。

测试方法：随机抽取 100根再生纤维，预估长度≤100mm时，用游标卡尺测量（精度

0.1mm）；预估长度＞100mm时，用钢直尺测量（精度 1mm）。

要求：除非另有商定，长度偏差不应大于公称长度的±20%，适用于各类工艺生产的再

生纤维。

（三）含水率测试

目的：检测再生无机非金属纤维的水分含量，避免水分对纤维性能及后续应用产生不良



影响。

测试方法：依据 GB/T 9914.1《增强制品试验方法 第 1 部分：含水率的测定》。

原理：通过规定方法测定试样湿态质量和干态质量的差值，计算含水率（湿态与干态质

量差值和湿态质量的百分比）。

应用场景：适用于所有再生纤维，不同工艺生产的纤维均要求含水率＜0.15%。

（四）有机物残余量测试

目的：检测再生纤维表面残留的有机物含量，评估回收工艺对纤维表面清洁度的处理效

果。

1.再生玻璃纤维：依据 GB/T 9914.2《增强制品试验方法 第 2 部分：玻璃纤维可燃物

含量的测定》进行测试。

原理：通过高温灼烧去除纤维表面有机物，称量灼烧前后的质量差，计算可燃物（有机

物）含量。

应用场景：适用于机械粉碎、热裂解、溶剂降解等工艺回收的玻璃纤维，确保其表面有

机物残余量符合技术要求（如机械破碎法要求有机物残余量＜5%，热裂解法和溶剂降解法

要求＜1%）。

2.再生碳纤维：参照 GB/T 3855《碳纤维增强塑料树脂含量试验方法》执行。

原理：应用特定方法（消化法或者煅烧法）测定碳纤维表面残留有机物的质量占比。

应用场景：适用于热裂解法生产的再生碳纤维要求有机物残余量＜1%，溶剂降解法生

产的要求＜5%。

（五）含碳含量测试

目的：测定再生碳纤维中碳元素的含量，反映碳纤维的纯度及生产工艺的有效性。

测试方法：参照 GB/T 31292《碳纤维 碳含量的测定 燃烧吸收法》。

原理：碳在氧气中燃烧生成二氧化碳,用吸收剂吸收所产生的二氧化碳,由吸收剂的增量

计算碳的质量分数。（要求＜1%）。

应用场景：适用于热裂解法和溶剂降解法生产的再生碳纤维，要求含碳量＞90%。

（六）体积电阻率测试

目的：测定再生碳纤维的体积电阻率，评估其导电性能，以满足相关应用对导电性能的

要求。

测试方法：依据 GB/T 32993《碳纤维体积电阻率的测定》。

应用场景：适用于热裂解法和溶剂降解法生产的再生碳纤维，要求体积电阻率＜5×10⁻³Ω



・cm。

（七）单丝拉伸强度测试

目的：测定再生纤维的单丝拉伸强度，评估回收工艺对纤维力学性能的影响，确保其满

足应用中的力学要求。

测试方法：依据 GB/T 31290《碳纤维 单丝拉伸性能的测定》。

应用：应用场景：热裂解法生产的再生玻璃纤维等要求单丝拉伸强力＞1500MPa，再生

碳纤维要求＞3000MPa；溶剂降解法生产的再生玻璃纤维等要求拉伸强度＞1500MPa，再生

碳纤维要求＞3000MPa。

三、主要试验（或验证）情况分析

为全面验证《再生无机非金属纤维》的科学性与可操作性，多家企业分别从不同角度展

开试验与实践，涵盖多种再生纤维的多项性能，为标准的科学性和可操作性提供了有力支撑。

（一）中国科学院山西煤炭化学研究所对碳纤维回收处理后测试数据结果：

表 3 碳纤维 1处理前后单丝拉伸测试数据

处理前 处理后

直径 um 最大载荷 cN 拉伸强度 GPa 直径 um 最大载荷 cN 拉伸强度 GPa

7 13.31 3.4603 7 14.41 3.7463

7 10.83 2.8155 7 13.44 3.4941

7 13.57 3.5279 7 11.29 2.9351

7 11.54 3.0001 7 12.21 3.1743

7 11.55 3.0027 7 14.58 3.7905

7 12.31 3.2003 7 13.65 3.5487

7 10.73 2.7895 7 12.83 3.3355

7 10.98 2.8545 7 13.7 3.5617

7 13.88 3.6085 7 10.02 2.6050

7 12.75 3.3147 7 11.11 2.8883

7 13.57 3.5279 7 12.35 3.2107

7 13.66 3.5513 7 10.88 2.8285

7 12.87 3.3459 7 10.87 2.8259



平均值 12.43 3.2307 平均值 12.41 3.2265

注：单根纤维不同位置性能有所不同，单根纤维测试数据没有实际参考价值，因此，测试多

组数据，看平均值。

计算拉伸强度保留率为：99.87%

（二）河北远拓对玻璃纤维回收处理后测试数据结果：

测试的再生玻璃纤维含水率是 0.08%；抗拉强度 2240MPa，弹性模量 70.6GPa，机械性

能保持率约为 98%。

表 4 再生纤维力学强度测试结果

Emod Emax σM d₀

编号 GPa cN GPa um

1 68.5 55.8 2.10 18.41

2 72.6 63.3 2.38 18.41

平均值 70.6 59.6 2.24 18.41

（三）大唐环境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对再生纤维测试数据结果：



通过标准验证，综合多家企业的试验与验证情况，从再生材料性能、试验方法可行性等

多方面表明，企业在遵循标准要求的实践过程中，能够实现预期目标，充分验证了《再生无

机非金属纤维》在整体上的科学性与可操作性，为标准的实施提供了坚实的实践依据。通过

这些企业的实践验证，《再生无机非金属纤维》能够切实有效地规范企业行为，推动再生无

机非金属纤维利用行业的健康、有序发展。同时，随着行业技术的不断进步和企业实践经验

的积累，标准也可依据这些实际反馈进行动态调整和完善，持续保持其科学性和适应性，为

资源循环利用产业的可持续发展保驾护航。

四、标准中涉及专利及知识产权情况说明

不涉及。

五、预期达到的效益，对产业发展的作用情况

（一）预期经济效益

1.降低生产成本，提升资源利用率。

替代原丝纤维：再生纤维可应用于热固性复合材料、热塑性复合材料、抗裂砂浆、石膏

板增强、水泥制品等领域，替代传统原丝纤维，降低企业对原生矿物资源的依赖，减少原材

料采购成本。例如，在塑料改性、复合材料制品生产中，使用再生纤维可显著降低原料成本，

提高产品性价比。

创造直接经济价值：以年回收并综合利用 30 万吨玻纤为例，可创造直接价值 9 亿-15



亿元人民币。随着我国每年产生的废弃热固性复合材料达到 200万吨-300万吨，再生纤维

产业规模将不断扩大，带来巨大的经济收益。

2.推动产业链延伸，培育新经济增长点

促进回收处理产业发展：标准的实施将规范再生纤维的生产、检测及应用，引导更多企

业投入到纤维复合材料固体废物的回收处理领域，推动机械粉碎、热降解、化学降解等回收

技术的产业化应用，形成从回收、处理到再生利用的完整产业链，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

带动相关产业升级：再生纤维在建筑、新能源、汽车、电子等领域的广泛应用，将促进

这些产业的材料升级和技术创新，提高产品性能和质量，推动相关产业的可持续发展。例如，

再生碳纤维应用于汽车部件，可实现汽车轻量化，提高燃油效率；再生玻璃纤维应用于建筑

防火板、抗裂砂浆等，可提升建筑材料的性能和环保水平。

（二）预期环境效益

1.减少固体废物排放，缓解环境压力

解决固废处理难题：我国纤维复合材料产销量位居全球第一，每年产生大量的难以降解

的纤维复合材料固体废物，如风电叶片、PCB 板、汽车用复合材料等。这些固体废物若得

不到有效处理，将对环境造成严重污染。标准的实施将推动再生纤维的资源化利用，减少固

体废物的填埋和焚烧，缓解环境压力。

降低碳排放量：再生纤维的生产和利用可减少对原生矿物资源的开采和加工，降低能源

消耗和碳排放。以年回收并综合利用 30万吨玻纤为例，可实现碳减排 36万吨左右（不含采

矿及研磨碳排放量），碳交易额达到 2160万元左右。随着再生纤维产业的发展，将为我国

“双碳”目标的实现做出重要贡献。

2.促进循环经济发展，建设生态文明

推动资源循环利用：再生纤维的生产是循环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对纤维复合材料

固体废物的回收再利用，实现了资源的循环利用，减少了资源浪费，符合建设生态文明的要

求。

提高企业环保意识：标准的实施将促使企业更加重视纤维复合材料固体废物的回收处理

和资源化利用，提高企业的环保意识和社会责任意识，推动企业向绿色生产、循环经济转型。

（三）预期社会效益

1.保障产品质量，规范市场秩序

统一质量标准：目前，我国再生纤维产业缺乏统一的质量标准，产品质量参差不齐，影

响了再生纤维的推广应用。标准的实施将明确再生纤维的技术要求、测试方法、抽样方案等，



统一质量标准，保障产品质量，提高再生纤维的市场认可度和竞争力。

规范市场行为：标准的实施将规范再生纤维的生产、销售和使用行为，打击不合格产品

和不正当竞争，维护市场秩序，促进再生纤维产业的健康发展。

2.增加就业机会，促进社会稳定

带动就业增长：再生纤维产业的发展将涉及回收、处理、生产、销售等多个环节，需要

大量的劳动力，从而增加就业机会，促进社会稳定。例如，回收处理企业需要大量的操作人

员和技术人员，再生纤维生产企业需要生产工人和管理人员，销售环节需要销售人员和售后

服务人员等。

提升行业技术水平：标准的实施将推动再生纤维产业的技术创新和升级，提高行业的技

术水平和竞争力。企业为了满足标准要求，将加大研发投入，引进先进技术和设备，培养专

业技术人才，从而提升整个行业的技术水平和创新能力。

（四）对产业发展的作用

1.填补标准空白，完善标准体系

填补国内空白：目前，国际上没有相应的再生纤维标准，我国也缺乏专门针对再生无机

非金属纤维的行业标准。该标准的制定将填补国内空白，为再生纤维的生产、检测和应用提

供技术依据，完善我国纤维复合材料领域的标准体系。

与国际标准接轨：标准在制定过程中，参考了国内外相关标准和技术规范，如 GB/T

18369《玻璃纤维无捻粗纱》、GB/T 37881-2019《塑料 汽车用长玻璃纤维增强聚丙烯（PP）

专用料》等，同时结合了我国再生纤维产业的实际情况，具有科学性、合理性和可操作性。

标准的实施将有助于我国再生纤维产业与国际标准接轨，提高我国在该领域的国际话语权和

竞争力。

2.引导产业升级，推动技术创新

引导产业规范化发展：标准明确了再生纤维的分类、技术要求、测试方法等，引导企业

按照标准进行生产和管理，提高产业的规范化水平。同时，标准对再生纤维的强度保留率、

树脂残留率、杂质含量等指标提出了具体要求，促使企业加强技术研发和工艺改进，提高产

品质量和性能，推动产业升级。

促进技术创新和应用：标准的实施将鼓励企业开展再生纤维的技术创新和应用研究，开

发新型再生纤维产品和应用领域。例如，研究再生纤维在新能源领域的应用，如太阳能电池

板、储能设备等；探索再生纤维在生物医学领域的应用，如生物可降解复合材料等。通过技

术创新和应用拓展，进一步提升再生纤维产业的附加值和发展空间。



3.加强产业协同，促进合作交流

加强产业链协同合作：再生纤维产业涉及纤维复合材料生产企业、回收处理企业、应用

企业等多个环节，需要产业链上下游企业的协同合作。标准的实施将为产业链上下游企业提

供共同的技术标准和交流平台，促进企业之间的信息共享、技术合作和产业协同，形成产业

合力，推动再生纤维产业的整体发展。

促进行业交流与合作：标准的制定和实施过程中，将吸引相关行业协会、科研机构、企

业等参与其中，促进行业之间的交流与合作。通过举办行业研讨会、技术培训班、展览会等

活动，加强行业内的技术交流和经验分享，推动再生纤维产业的健康发展。

六、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情况

不涉及。

七、在标准体系中的位置。与现行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相关标准，特别是

强制性标准的协调性

本标准符合我国现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

国大气污染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保护法》等，相关环境保护的标准要求以

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2035年远景目标”规划政策

要求、《2030年前碳达峰行动方案》有关要求。

八、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无。

九、标准性质的建议说明

建议本标准的性质为推荐性行业标准。

十、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

建议按照标准报批计划确定实施日期。

十一、废止现行相关标准的建议

本标准为首次发布。

十二、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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